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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3 年 5 月 2 2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匯報推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措施的情況

引言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政府於 20 21 年 10 月推出的完善法律援助
(“法援” )制度措施的最新情況。  

背景

2 .  在推出這些改善措施之前，社會越來越關注法援受助人 (“受助
人” )可能濫用提名律師的機制，尤其在司法覆核案件 (包括與免遣返
聲稱者有關的案件 )方面。有意見認為某些有若干政治立場的律師可
能會首先向受助人提供“義務性質”的協助，鼓勵他們針對政府提出

司法覆核，然後有關受助人會向法律援助署 (“法援署” )正式提名，
以委聘這些律師為法援律師處理其案件。此外，亦有關注某些刑事法

援案件及與司法覆核有關的法援案件有否集中由少數律師、律師事務

所或大律師辦事處處理的問題。

3 .  鑑於法援制度對維護本港法治至為重要，以及為了確保法援制度

持續符合市民的期望，政府檢視了法援制度，並於 2 021 年 10 月相應
提出一系列完善法援制度的措施。這些措施的目的如下：

( a ) 增加合資格接辦法援案件的律師人數，以加強防止獲委派案

件過度集中的情況，長遠而言，讓受助人獲益；

( b ) 提升法援署工作的透明度，以加深公眾對該署工作的認識和

了解，並提升公眾對法援制度的信心；以及

( c ) 加強管理法援申請及案件，以防範法援制度可能出現濫用的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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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所有改善措施已於 2 021 年年底全面落實。下文匯報政府推行這
些改善措施的情況。  

改善措施的推行情況  

( A )  案件委派  

( 1 )  下調可接辦的民事案件限額  

5 .  根據這措施，每名律師和大律師可接辦的民事案件限額分別由 3 5
宗和 2 0 宗下調至 30 宗和 15 宗。自推行這措施以來，委派予每名《名
冊》律師的平均案件數目有所減少 (表  A )，顯示這措施有助減少過度
集中委派案件予某些律師／大律師的可能，長遠而言有助增加可接辦

法援案件的律師數目。  

表 A  — 委派予每名《名冊》律師的平均民事案件數目  

 2 0 21 年 1 2 月  2 0 23 年 3 月  

律師  4 . 7  4 . 4  

大律師  4 . 8  4 . 1  

 

( 2 )  設立新的可接辦司法覆核案件限額  

6 .  我們已就律師可接辦與司法覆核有關的法援案件設立新限額，每

名律師可接辦的案件限為 5 宗，每名大律師可接辦的案件限為 3 宗，
並計算在每名律師╱大律師可接辦的所有民事法援案件限額內。除有

充分理據支持委派同一律師接辦的數宗緊密相連集體╱相關集體司法

覆核案件 (例如基於相同訴訟因由，涉及相同家庭成員的司法覆核案
件 )外，並無《名冊》律師獲委派超過委派限額的司法覆核案件。  

7 .  自這項措施落實以來，每年的司法覆核案件數目相若。委派予每

名《名冊》律師的平均司法覆核案件數目顯著減少 (表  B )，顯示這項
措施已有效釋除對案件過分集中由某些律師╱大律師接辦的疑慮，以

及在更平均地分配案件給同樣符合資格的律師和容許受助人提名律師

之間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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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 委派予每名《名冊》律師的平均司法覆核案件數目  

 2 0 21 年 1 2 月  2 0 23 年 3 月  

律師  7 . 5  4 . 2  

大律師  3 . 2  2 . 6  

 

( 3 )  法援署直接委派《名冊》律師接辦刑事案件  

8 .  自 20 21 年 1 0 月起，法援署開始落實直接委派《名冊》律師接辦
刑 事 案件 ，以 取代 由 受助 人提 名律 師 的安 排。 由法 援 署直 接委 派予

《名冊》律師的刑事案件的比率，由 20 2 1 年 9 月的 51 .2 6 % 增加至
2 0 22 年 1 2 月及此後維持的 10 0 %。這項措施對於消除公眾以為在刑事
案件上提名律師是受助人的法定「權利」的誤解，發揮關鍵作用。  

9 .  整體而言，有關委派律師的改善措施能有助防止過度集中委派案

件予某些律師／大律師的可能。接辦最多案件的 10 名律師╱大律師
處理法援案件平均數的統計資料 (表  C )證明了這一點。自落實上述改
善措施以來，有關數字呈下降趨勢。  

表 C  — 接辦最多法援案件的 10 名律師╱大律師處理的法援案件  
(包括民事和刑事案件 )平均數  

 2 0 20 年  2 0 21 年  2 0 22 年  

律師  4 1 .8  3 5 .7  3 0 .1  

大律師  2 7 .2  2 5 .3  2 1 .4  

 

( B )  透明度  

( 1 )  司法覆核申請人給予同意，讓法援署在有需要時披露法援申請詳
情，例如申請結果及批准或拒絕申請的原因  

1 0 .  我們觀察到社會對法援署的不少疑慮，是出於對法援署工作的一
些誤解和錯誤印象。礙於法律專業保密權及某些私隱限制，法援署往

往 未 能迅 速澄 清其 立 場或 案件 的詳 情 。因 此， 政府 推 出這 項改 善措

施，讓法援署要求法援申請人給予書面同意，容許法援署在法援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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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認為合適的情況下，披露該申請人的申請結果及／或批准或拒絕申

請的原因。  

1 1 .  迄今，絕大多數司法覆核申請人 (例如在 20 2 3 年 3 月， 96 % 的申
請人 )答允給予同意。這項措施讓法援署具有所需權力，可以就大部
分司法覆核案件澄清其立場或案件的詳情。在此基礎上，法援署會積

極制定更有系統的宣傳溝通計劃，並建立更快速的回應機制，以迅速

澄清其立場或案件的詳情。  

( 2 )  法援署定期披露統計資料  

1 2 .  法 援 署 定 期 在 其 網 頁 發 放 各 類 案 件 的 法 援 統 計 資 料

( h t t p s : / /w w w. l ad . go v .h k / ch i / s t a t i s t i c s / i n dex . h t ml )，包括但不限於獲批
及被拒的法援申請數目、法援署委派律師接辦的法援案件分布情況、

已報警處理的懷疑包攬訴訟案件數目及發出第 11 條命令的數目、已
支出的法援費用及所討回的賠償和訟費等。迄今，法援署網頁的統計

資料在 20 22 年錄得的瀏覽次數超過 7  50 0，顯示這項措施有助法援署
提高公眾意識和增進公眾對其工作的認識。  

( C )  管理  

( 1 )  成立司法覆核監察委員會  

1 3 .  自 20 21 年 1 2 月起，法援署成立了部門司法覆核監察委員會，由
法援署署長擔任主席，首長級人員出任成員，負責監督司法覆核案件

的管理工作。迄今，委員會透過定期會議討論了多項司法覆核案件相

關的事宜，包括關於委派案件的統計資料、改善法援署的資訊系統以

應付集體／相關案件、監察敏感案件和因法援上訴成功而獲得法援的

案件、檢視司法覆核案件的受助人不同意披露案件詳情的原因等。  

( 2 )  外委律師有責任在無法履行職責時通知法援署  

1 4 .  法援署已修訂《大律師／律師辦理民事／刑事案件指引》，要求
大律師／律師預計自己無法履行職責或將會出現某些情況導致他們不

適 宜 或無 法代 表受 助 人時 ，須 立即 以 書面 匯報 和交 還 案件 文件 。迄

今，有三名律師和一名大律師根據新施加的責任規定作出匯報和交還

文件。如任何《名冊》律師未能遵從此規定，法援署會將其案件重新

委派予其他律師，並會把其失當行為報告提交部門監察委員會，讓委

員會採取適當行動，包括發出勸誡信，以及把有關《名冊》律師的姓

名列入“工作表現欠佳記錄冊”或從《法律援助律師名冊》中剔除。  

https://www.lad.gov.hk/chi/statistic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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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法援署要求受助人申報其他資助來源  

1 5 .  法援申請人必須在提交申請時及在法援證書存續期間的任何其他
時間，申報其他資助來源，例如眾籌。迄今，法援署沒有收到任何申

請人及受助人申報其他資助。如申請人／受助人被發現沒有申報其他

資 助 來源 ，其 申請 可 能會 被拒 絕， 或 其法 援證 書可 能 會被 取消 ／撤

回。法援署亦可能以作出虛假聲明為由把有關案件轉介警方調查。  

( 4 )  法援署在有需要時定期向法律援助服務局 (法援局 )匯報處理司法
覆核案申請及管理相關獲批個案的情況  

1 6 .  法援署定期向法援局匯報其處理司法覆核案申請及管理相關獲批
個案的情況，包括匯報關於委派司法覆核案件的最新統計資料、加強

對司法覆核案件的監察、要求申請人同意法援署披露其案件詳情的措

施。法援局成員察悉，有關司法覆核申請的改善措施能有效減少過度

集 中 委派 案件 予某 些 律師 ／大 律師 的 可能 ，並 且長 遠 而言 ，能 增加

《名冊》內接辦司法覆核案件的法援律師數目。  

未來路向  

1 7 .  請委員備悉改善措施的最新情況。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及法援署會
繼續密切留意有關措施的成效。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法律援助署  
2 0 23 年 5 月  




